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人民政府

2025年镇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

​— — 2026年3月13日在石城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
石城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    郭晓红

各位代表：
受石城镇人民政府委托，根据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现提出镇级预算调整方案，提请镇人大审议和批准。

一、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

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情况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我镇财政收入完成4119.92万元，财政收入完成预算数4182万元的98.52%，同比上年增加1144.38万元，增幅48.27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完成1319.82万元，完成预算数的34.9%，同比去年减少716.11万元，减幅35.17%；非税收入完成2800.1万元，同比上年增长2057.4万元，增幅277.02%。

受财政收入的减少等因素影响，对镇级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调整。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7037.44万元，调整为6975.36万元，减少62.08万元，主要调整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
1.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年初预算的4182万元，调整为4119.92万元，减少62.08万元，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的减少。

2.区对镇转移支付年初预算为2855.44万元，因后续增加的均为区对镇专项转移支付，故不作调整。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情况

因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，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年初预算的7037.44万元，调整为6975.36万元，减少62.08万元。

此外年初预算执行过程中，有部分项目及预算支出科目进行了调剂，现一并作出调整。

调整后，2025年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。

各位代表，我们将在镇党委、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践行初心、担当使命，高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充分挖掘资金内在动能，积极组织财政收入，不断提升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，着力优化营商环境，实施精准招商，招大引强，合理控制各项支出，为建设大美石城作出积极贡献。
